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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附 表 現 行 附 表 說 明 

附表一 

申請寄存生物材料所用之容器規格 

（一） 冷凍乾燥管 

以單層或雙層玻璃管方式，長度

10 公分以下，直徑 1.6 公分以

下。 

（二） 冷凍管 

以旋蓋方式並為抗冷凍之材

質，高度在 4至 5公分間，口徑

1.1公分以下。 

（三） 試管 

長度在 8 至 16.5 公分間，口徑

在 1.0至 1.6公分間。 

附表一 

申請寄存生物材料所用之容器規格 

（一） 冷凍乾燥管 

 

 

以單層或雙層玻璃管方式，長度

10 公分以下，直徑 1.6 公分以

下。 

（二） 冷凍管 

 

 

為平底旋蓋，高度在 4至 5公分

間，口徑 1.0至 1.3公分間。 

（三） 試管 

 

斜面培養試管長度在 8 至 16.5

公分間，口徑在 1.0至 1.6公分

間。 

刪除圖示，因容

器形狀並非是

否受理寄存之

考量因素。又為

符 合 實 務 需

求，修正文字描

述容器之大小

等規格。 

附表二 

 

附表二 

 

一、 配合修正

條 文 第 四

條 及 第 五

條 修 正 項

目肆，並增

列「建議保

存條件」及

「 核 酸 濃

度」，以符

合 實 務 需

求。 

二、 項目陸、一

增列「相當

之方法」等

文字，以符

合 實 務 需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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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

 

 

附表三 

 

 

一、 修正項目

參 之 文

字，並增列

判 斷 危 害

性 質 所 需

之欄位，使

語 意 更 明

確。 

二、 項目肆增

列 用 以 檢

查 是 否 適

用「基因重

組 實 驗 守

則」、「人體

器 官 組 織

細 胞 輸 入

輸 出 管 理

辦法」、「野

生 動 物 保

護法」相關

規 範 之 欄

位如 (2) 及

(5)。另增列

「 寄 存 機

構 得 要 求

寄 存 者 另

以 附 件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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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 提 出 說

明。」之文

字，使寄存

機 構 有 充

足 之 資

料，提高存

活 試 驗 之

效率，減少

資 料 補 正

之機會，並

得 因 應 科

技發展，保

持 調 整 之

彈性。 

附表四 

 

 

附表四 

 

 

本表內容未修

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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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五 

 

附表五 

 

配合修正條文

第十一條，申請

書項目壹增列

「寄存機構對

生物材料之處

置：□銷燬；□

交還寄存者(衍

生費用由寄存

者支付)」。 

 


